
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

府关于贯彻落实中央扶贫开发工作部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意见》，进一步做好我校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救助

工作，依据《山 东省教育厅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加强建档立

卡农村家庭困难学生资助工作的通知》(鲁教财字〔2016〕1 号)

《山东省普通高省政府励志奖学金管理实施办法进行补充修

订的通知》鲁财教〔2016〕61 号的文件精神，结合我校的实

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资助对象为我校全日制在校生中的国家级或

省级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以下简称建档立卡学生) 。

建档立卡学生是指符合国务院扶贫办公布的《扶贫开发建

档立卡工作方案》相关规定，在全国扶贫开发信息二级学院

统中建立电子信息档案，持有《扶贫手册》的普通高校在校

生。

第三条 学校采取多元化、多层次资助模式。



(一) 将建档立卡学生全部纳入家庭经济困难生数据

库,统一进行资格认定和管理。

(二) 山东籍的建档立卡学生，按照所修专业学费标

准及学制，学费不足8000元的，对其学费按照上级要求予以据

实免除；学费高于 8000 元的，减免上限为 8000 元。就读于中

外合作办学、校企合作等高收费专业的，以及因重修和补考

形成的学费不予免除。

(三)建档立卡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为每

生每年平均不低于3700 元。

(四)建档立卡品学兼优的学生,还可同时申请并获

得国家奖学全金、国家励志奖学金、省政府奖学金、省政府

励志奖学金中的一项。

(五)对新入学的建档立卡学生按“绿色通道”办理

入学手续。对建档立卡学生优先办理国家助学贷款，优先安

排勤工助学岗位。除上述资助外，同时对建档立卡学生加强

精神培育、综合素质提升以及创业与就业支持。

第四条 建档立卡家庭及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由学生户籍地县级扶贫部门负责认定。被认定为建档立卡家

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名单进入建档立卡学生信息管理系统中，

资助中心按时对建档立卡学生信息管理系统中的学生信息



进行核查维护，确保各项资助政策精准资助到每一位符合条

件的受助学生。

已经办理建档立卡而不在建档立卡学生信息系统中的

学生需到户籍所在地扶贫办开具《建档立卡贫困学生证明》，

手续办理完毕交回各二级学院， 由各二级学院同当地扶贫办

进行信息核查，无误后统一交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资助管

理中心复核，信息无误后增补到建档立卡学生信息管理系统

中。

第五条 建档立卡免学费所需资金，由省财政按照每生每

年 4000 元标准和受助学生人数补助，不足部分由学校从事

业收入中提取的资助资金中解决。

第六条 要确保建档立卡信息真实、准确，对提供虚假

信息的学生按照学校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第七条 各二级学院要建立专门档案，将学生申请表、

受理结果、免除资金等有关凭证分年度建档备查，档案资料

按相关规定保存。

第八条 各二级学院认真抓好该政策的落实工作，明确

责任分工，落实到个人。由学生工作处、财务处、负责各项

资助政策落实的管理与监督，建档立卡资金专款专用，任何

个人和部门不得以任何理由截留、挤占、挪用。因把关不严、

监督不利而造成失误的相关责任人，将承担相应责任。



第九条 本办法由学生工作处 (团委) 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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